
四川桧元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桧元素生态科技园建设项目 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

2018年4月12日，四川桧元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召开桧元素生态

科技园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，参加环保验收的有建设单位四川桧

元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、验收监测单位四川中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及相关

专家（签到表附后），在听取了四川桧元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项目建设

环保“三同时”执行情况和四川中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开展环保竣工验收监

测情况的汇报后，通过现场查验、资料审查和询问，经认真讨论，验收组

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 

本项目租赁彭州市隆丰镇同德村三组18号已有的生产车间及办公用

房，进行纯露和精油的生产，车间主要设置有蒸馏区、纯露/精油暂存区、

软水处理间、灌装区、成品包装区、化验室、原料库、成品库，设计年生

产精油120t、纯露6000t，验收监测期间，项目实际生产规模为年生产精油

96t以上，年生产纯露4800t以上，满足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。 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

本项目经彭州市隆丰镇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办公室以

510126115111000052 号文予以备案； 2017 年 2 月委托成都宁沣环保技术

有限公司编制完成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；2017 年 3 月 29 日，彭州市环

境保护局，以彭环审 [2017]32 号文下达了审查批复。项目于 2017 年 3 月

开始建设，2017 年 6 月投入运营。 

项目建设期间和建成投运至今，未接到环境投诉。 

（三）投资情况 



验收项目实际总投资 1350 万元，其中实际环保投资 24 万元，环保投

资占总投资比例为 1.78%。 

（四）验收范围 

此次验收范围为：年生产精油120t、纯露6000t。主体工程（第一车间），

辅助及公用工程，办公及生活设施，仓储及其他、环保工程，以及项目环

保设施建成情况及运行效果、企业环境管理情况。关于企业的第二车间，

本次只对车间空厂房进行验收，若第二车间内布置其他产品工序等，不在

此次验收范围之内，另行环保手续。  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 

关于企业的第二车间，本次只对车间空厂房进行验收，若第二车间内

布置其他产品工序等，不在此次验收范围之内，另行环保手续。 

此次验收范围内的现场，对照环评报告，变更情况如下： 

环评拟设置危废暂存间，实际项目不存在废试剂，实验室内乙醇试剂

均重复回收利用，因此未设置危废暂存间。 

参照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更清单的通知》

（环办[2015]52 号），本项目验收范围内的建设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生产

工艺、环保措施基本与环评一致，其发生的局部变动不属于环评重大变动，

满足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。 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

（一）废水 

设备清洗废水排放量约为1.3m3/d，清洗废水用于车间地面清扫，蒸发

损耗掉，剩余的清洗废水由沉淀池收集，用于厂区地面清洁，不外排。 

食堂废水与生活污水产生量为5.1m3/d，食堂废水经油水分离器处理

后，与生活污水一起进入化粪池（容积为10m3）处理，用作农田灌溉，不

外排。 

（二）废气 



锅炉废气：项目第一车间设置 3 台锅炉（额定蒸发量为 0.4t/h 的 1 台，

额定蒸发量为 0.2t/h 的 2 台），采用生物质作为燃料。3 台锅炉废气经管

道收集后由 1 个缓冲箱+1 套静电除尘+1 套布袋除尘器处理，再通过 1 根

18m 高排气筒排放。 

食堂油烟：本项目设职工食堂一处，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引

至屋顶排放。 

四、环境管理情况 

（一）环保档案资料和环保设施设置兼职环保管理 1 人，建立了环保

台账与报表，环保设施运行基本正常。 

（二）制订了《四川桧元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环境管理制度》、《四

川桧元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等管理制度。 

（三）该项目建成投运期间未发生污染事故和扰民事件。 

五、环保验收监测调查情况 

根据编制的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》（中衡检测验字

[2018]第 39 号），验收监测调查结果如下： 

（一）废水：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，用于周围农田灌溉，不

外排；设备清洗废水用于车间地面清扫，蒸发损耗掉，剩余的清洗废水由

沉淀池收集，用于厂区地面清洁，不外排。因此，此次验收未对废水进行

监测。 

（二）废气：验收监测期间生物质锅炉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有组

织排放的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浓度满足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

准》（GB13271-2014）表3中燃煤锅炉标准限值。 

验收监测期间项目饮食业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排放的浓度满足

《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》(试行)（GB18483-2001）表2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

值。 






